
「臺北市競選廣告物管理自治條例」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一條    臺北市（以下簡稱本

市）為維護總統副總統選

舉、公職人員選舉競選活

動之市容景觀、公共安全

及交通秩序，特制定本自

治條例。 

第一條    臺北市（以下簡稱本

市）為維護本市於總統副

總統選舉、公職人員選舉

競選活動前置期間之市

容景觀、公共安全及交通

秩序，特制定本自治條例

。 

一、本自治條例僅能規範本市轄

管區域之事務，爰刪除條文

中「本市於」等文字。 

二、本自治條例規範總統副總統

選舉罷免法及公職人員選舉

罷免法競選活動開始前即提

前設置、競選活動期間所設

置及於投票日結束後仍未於

本自治條例規定期限內拆除

之競選廣告物，為明確本自

治條例適用範圍，爰刪除「前

置期間」等文字。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之競選

廣告物種類及其主管機

關如下： 

      一、招牌廣告、樹立廣告

 一、本條新增。 

二、本條第一項及第二項明定本

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按本

自治條例於修正條文第五條



、氣球廣告：臺北市

建築管理工程處（

以下簡稱建管處）。 

      二、張貼廣告：張貼廣告

上緣距離地面未達

三公尺者為臺北市

政府環境保護局（

以下簡稱環保局），

其餘為建管處。 

       三、車輛廣告：臺北市政

府交通局。 

       四、選舉公布欄廣告：選

舉公佈欄設置處所

之管理機關。 

           前項規定以外之違

規競選廣告物，主管機關

為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

市政府）。 

規定僅限於選舉公布欄、政

黨辦公處、參選人競選辦事

處及車輛始得設置競選廣告

物，且政黨辦公處及參選人

競選辦事處僅能設置招牌廣

告、樹立廣告、氣球廣告及張

貼廣告，其餘之競選廣告物

皆為違法設置，為期明確，於

第一項明定屬本自治條例可

合法設置競選廣告物種類與

其主管機關；第二項明定前

項以外之違規競選廣告物主

管機關為市政府。 

三、第三項考量主管機關之執法

人力及資源有限，爰明定主

管機關得將其權限委託或委

任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及臺北

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下



           主管機關得將其權

限委任或委託市政府所

屬各機關及臺北大眾捷

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

稱臺北捷運公司）辦理。 

稱臺北捷運公司）辦理，以

利競選廣告物管制任務之順

利推動。例如，位於捷運設

施用地上之廣告物，可委由

臺北捷運公司辦理。 

第三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競

選廣告物，指為政黨及有

意參選或支持參選之個

人建立形象或獲取認同，

以爭取總統副總統選舉、

公職人員選舉選票，而登

載以下各款任三款以上，

並設置或附著於公共設

施、建築物、車輛、私有

空地或法定空地上之廣

告物： 

一、參選人姓名或政黨名

稱。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競

選廣告物，指總統副總統

選舉、公職人員選舉競選

活動前置期間，為政黨及

有意參選或支持參選之

個人、團體建立形象、獲

取認同、爭取選票，而登

載以下各款任三款以上，

並設置或附著於本市公

共設施、建築物、車輛、

私有空地或法定空地上

之廣告物： 

一 參選人姓名。 

一、條次遞改。 

二、因本自治條例規範對象為本

市轄區內之競選廣告物，強

調本市公共設施並無意義，

爰刪除第一項本文「本市」

二字。 

三、本自治條例所規範競選廣告

物之設置時點，同時包含總

統副總統選舉、公職人員選

舉競選活動之前後期間，為

臻明確，爰就現行條文第一

項序文為文字修正；另規範

政黨為爭取全國不分區及



二、參選人或政黨圖像。 

三、參選人或政黨號次。 

四、競選項目或活動名

稱。 

五、競選標語或標記。 

           前項範圍以外之廣

告物，依廣告物管理有關

規定辦理。 

二 參選人號次。 

三 參選人圖像。 

四 競選項目或活動名

稱。 

五 標語或標記。 

           前項範圍以外之廣

告物，依廣告物管理有關

規定辦理。 

僑居國外國民之立法委員

選舉當選名額之分配（即俗

稱之政黨票）所設置之競選

廣告物，於第一項第一款至

第三款加入與政黨相關之

認定要件，另因執行上圖像

出現頻率大於號次，而將圖

像要件移置於第二款，號次

要件移置於第三款，其餘酌

作文字修正。 

四、參選人於取得號次前，多會

於廣告物標上圓圈，俟於取

得號次之後再將該號次置

入圓圈內，惟逕將內部不含

數字之圓圈認定為號次在

執行上容易產生爭議，故未

含數字之圓圈尚非第一項

第三款所稱號次，併予補充



。 

五、依行政院現行法制體例，法

規款次應於數字右方加具

頓號，再接續規定內容，爰

於現行條文第一項各款款

次後加具頓號。 

第四條    建管處應於選舉委

員會公告政黨號次及候

選人姓名號次前，設置選

舉公布欄並公告之。 

          前項選舉公布欄之

設置及管理辦法，由市政

府另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明定選舉公布欄應於

選舉委員會公告政黨號次及

候選人姓名號次前，由建管

處設置並公告之。第二項明

定選舉公布欄之設置及管理

辦法授權由市政府另定之。 

三、另依內政部一０九年十月二

十日台內民字第一０九０一

三九一五四號函略以：「……

宣傳品之張貼，依現行法（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2



條第2項後段規定，以候選人

競選辦事處、政黨辦公室、

罷免辦事處及宣傳車輛為限

。基於本法已明文競選宣傳

品之張貼地點，其張貼地點

係屬中央權限，非地方自治

事項，地方政府不得自為立

法執行……第52條第1項所

稱之『宣傳品』……係指以

含有競選宣傳內容之文字、

圖畫為主體，並使用紙類印

刷方式呈現之文宣物品；同

法條第2項則係規範標語、看

板、旗幟、布條等競選廣告

物之懸掛或豎立地點。……

。」爰依內政部函釋意旨，

為避免抵觸公職人員選舉罷

免法第五十二條第一項規定



，未來於選舉公布欄所設置

之競選廣告物，將要求以紙

類、紙張以外材質為限，併

予補充。 

第五條    競選廣告物限於建

管處公告之選舉公布欄、

政黨辦公處、參選人競選

辦事處及車輛設置，並免

經申請。 

政黨辦公處及參選

人競選辦事處僅得設置

正面式招牌廣告、側懸式

招牌廣告、樹立廣告、氣

球廣告及張貼廣告之競

選廣告物，並依下列規定

辦理： 

一、政黨辦公處及競選辦

事處，以政黨及參選

第三條    競選廣告物之設置

應符合下列各款之規定： 

一  構造不得使用竹鷹

架。但設置並附著

於競選活動期間登

記有案之競選辦事

處建築物外牆，且

地面支撐構架，並

無礙公共設施及公

眾通行者，不在此

限。 

二 不得封閉或堵塞依

建築技術規則所設

置之緊急進口或妨

一、條次遞改。 

二、增訂第一項，明定競選廣告

物得設置之處所，僅限於建

管處公告之選舉公布欄、政

黨辦公處、參選人競選辦事

處及車輛。因 i-Voting投票

結果以「僅能在政府設置的

公告欄張貼相同數量尺寸

競選廣告」為最高票，而作

為本自治條例的主要修法

方向。此方案雖然最可維護

市容景觀，但考量避免對於

參選人及政黨表達競選言

論方式之限制過苛，爰參考



人同意選舉委員會公

開之地址為限。 

二、競選廣告物之固定支

撐物及構架，應使用

不燃材料。 

三、不得封閉或堵塞依建

築技術規則所設置

之緊急進口或妨礙

法定避難器具之使

用。 

四、不得妨礙公共設施設

備之功能或公眾通

行。 

五、正面式招牌廣告： 

(一)下緣不得低於建築

物二樓樑底下方。 

(二)縱長不得超過二公

尺。 

害法定避難器具之

使用。 

三 不得設置於道路、橋

樑、公園、機關

（構）、學校或其他

公共設施及其用

地。 

四 空地樹立廣告高度

不得超過六公尺，且

其最大水平投影面

積不得超過三平方

公尺。 

五 屋頂樹立廣告高度

不得超過六公尺。 

六 汽球廣告高度不得

超過一百公尺。 

七 正面式招牌廣告之

下緣不得低於建築

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

四十八條第一項及公職人

員選舉罷免法第五十二條

第一項關於宣傳品張貼地

點之規定，明定參選人之競

選辦事處、政黨辦公處及車

輛亦得作為設置競選廣告

物之地點。又因本次修法縮

短設置競選廣告物期間，如

仍須事前申請始得設置將

耗費作業期間，減損設置競

選廣告物之效益，爰明定設

置競選廣告物免經申請。 

三、修正第二項，明定政黨辦公

處及參選人競選辦事處僅得

設置正面式招牌廣告、側懸

式招牌廣告、樹立廣告、氣

球廣告及張貼廣告，其理由



(三)外緣距離建築物外

牆面或陽台欄杆不

得超過五十公分。 

六、側懸式招牌廣告： 

(一)位於車道上方者，

下緣應距離地面四

點六公尺以上，其

餘地點為三公尺以

上。 

(二)外緣距離建築物外

牆面不得超過一點

五公尺。 

(三)縱長不得超過六公

尺。 

(四)厚度不得超過三十

公分。 

 七、樹立廣告： 

(一)設置於地面之樹立

物二樓樑底下方，縱

長不得超過三公尺，

寬度不得超過五公

尺。但附著於競選辦

事處建築物外牆者，

縱長得放寬至六公

尺。 

      八 側懸式招牌廣告之

下緣應距地面四公

尺以上。縱長不得超

過六公尺，厚度不得

超過三十公分，且突

出建築物外牆並含

支撐構架之尺寸不

得超過一點五公尺

及臨接道路寬度之

十分之一。 

主要在於維護市容景觀及公

共安全，限縮競選廣告物之

設置種類較利主管機關控

管。另考量政黨及參選人亦

可透過平面、數位媒體及第

三條序文規定以外之載體用

以表達政見，而本自治條例

主要目的係藉由限制特定地

點、特定時間及特定廣告物

種類，以維護市容景觀及公

共安全，權衡之下其限制尚

屬合理。另基於執行明確性

及公共安全之理由，各類競

選廣告物亦應符合相關設置

規範。 

四、政黨、參選人於選舉委員會

登記參選時，得選擇不公開

其競選辦事處資訊，惟為利



廣告高度應在六公

尺以下。 

(二)設置於屋頂之樹立

廣告高度應在三公

尺以下。 

 八、氣球廣告： 

(一)上緣高度應距離地

面一百公尺以下。

但其他法令有較嚴

格之規定者，從其

規定。 

(二 )球體內之充氣氣

體，應為不可燃氣

體。 

 九、張貼廣告： 

(一)上緣應距離地面三

公尺以下。 

(二)寬度在六公尺以下。 

於控管競選廣告物之所在地

點並避免產生認定爭議，規

定政黨及參選人僅得於其同

意選舉委員會公開地址之競

選辦事處及政黨辦事處設置

競選廣告物，爰明定第二項

第一款。 

五、第二項第二款至第四款係競

選廣告物之共通性規範，藉

以確保公共安全及交通秩

序。實務上亦曾發生政黨及

參選人以木材作為固定支撐

物或構架之情事，為維護公

共安全，爰參酌臺北市廣告

物管理自治條例第十條規

定，將競選廣告物支撐物及

構架材料由現行條文第三條

第一款規定「不得使用竹鷹



  車輛設置競選廣告物，

應以平面漆繪或穩固黏貼

方式張貼為限，且不得影響

行車安全、行車視線、妨礙

車門或安全門之開啟、加掛

任何物品或變更車身原有

結構。 

架」修正為「應使用不燃材

料」，其餘酌作文字修正。 

六、第二項第五款之正面式招牌

廣告：按招牌廣告及樹立廣

告管理辦法第三條第一款

及臺北市廣告物管理自治

條例第十八條第一款第一

目規定，正面式招牌廣告縱

長超過二公尺者應申請雜

項執照，惟鑒於本次修法已

縮短競選廣告物之設置期

間，並考量設置期間短，而

改採免經申請程序即可設

置，如仍保留須申請雜項執

照之情況並無規範實益，故

正面式招牌廣告限縮於縱

長不得超過二公尺；又招牌

廣告及樹立廣告管理辦法



及臺北市廣告物管理自治

條例對於正面式招牌廣告

之寬度並無限制，爰刪除現

行條文對於正面式招牌廣

告寬度限制；另招牌廣告及

樹立廣告管理辦法第四條

第二項規定，正面式招牌廣

告突出建築物牆面不得超

過五十公分，惟一般建築物

不僅有外牆面，另可能有陽

台欄杆空間，為避免解釋疑

義，爰明定皆受五十公分之

限制。 

七、第二項第六款之側懸式招牌

廣告：按招牌廣告及樹立廣

告管理辦法第三條第二款

及臺北市廣告物管理自治

條例第十八條第一款第二



目規定，側懸式招牌廣告縱

長超過六公尺者，應申請雜

項執照，與現行條文縱長不

得超過六公尺之規定相同，

爰予維持；另同辦法第四條

第一項規定：「側懸式招牌

廣告突出建築物牆面不得

超過一點五公尺，並應符合

下列規定：一、位於車道上

方者，自下端計量至地面淨

距離應在四點六公尺以上。

二、前款以外者，自下端計

量至地面淨距離應在三公

尺以上；位於退縮騎樓上方

者，並應符合當地騎樓淨高

之規定。」爰將現行條文所

定下緣離地面距離由「應距

地面四公尺以上」，修正為



「位於車道上方者，下緣應

距離地面四點六公尺以上，

其餘地點為三公尺以上」。

至於厚度部分因招牌廣告

及樹立廣告管理辦法及臺

北市廣告物管理自治條例

並無相關尺寸規範，爰維持

原條文「厚度不得超過三十

公分。」之規定。 

八、第二項第七款之樹立廣告：

按招牌廣告及樹立廣告管

理辦法第三條第三款及第

四款分別規定設置於地面

之樹立廣告高度超過六公

尺及設置於屋頂之樹立廣

告高度超過三公尺者，應申

請雜項執照，又臺北市廣告

物管理自治條例第十九條



第一款亦有類似規定，惟本

次修法已縮短競選廣告物

之設置期間，並免經申請程

序即可設置，如仍保留須申

請雜項執照之情況並無實

益，故維持設置於地面之樹

立廣告高度應在六公尺以

下，並修正設置於屋頂之樹

立廣告高度應在三公尺以

下。另現行招牌廣告及樹立

廣告管理辦法及臺北市廣

告物管理自治條例對於空

地樹立廣告之水平投影面

積並無限制，爰將現行條文

「且其最大水平投影面積

不得超過三平方公尺」之限

制刪除。 

九、第二項第八款之氣球廣告：



第一目考量如有其他法規

對於氣球廣告之限高，有更

嚴格之限制，應配合其規定

目的，爰明定從其規定；第

二目係為公共安全目的，爰

限制氣球內之充氣氣體，應

為不可燃氣體。 

十、第二項第九款之張貼廣告：

為避免張貼廣告規模過大，

影響市容景觀，參考臺北市

廣告物管理自治條例第二

十三條之規定，明定張貼廣

告之規模限制。 

十一、修正條文第三項為現行條

文第八條移列，並依臺北

市政府交通局一０九年

六月二十四日北市交管

字第一０九三０三二七



六０號函意見修正。為利

民眾對於車輛設置競選

廣告物應注意事項之瞭

解，爰將現行條文有關應

注意事項彙整於同一項

次中；另有關計程車原得

透過事前申請以設置車

頂競選廣告看板，因考量

本次修法基於交通安全

之維護，政策已將車輛競

選廣告物限於平面漆繪

或穩固黏貼方式張貼者，

爰予刪除。另配合修正條

文第一項設置免申請與

實務執行需求，現行條文

第八條「應依本市公共汽

車設置車廂外廣告物相

關規定申請設置核准」規



定予以刪除。 

 第四條    申請設置競選廣告

物，應檢附申請書、候選

人基本資料及廣告物內

容、規格、位置、材料、

彩色設計圖說等相關文

件，向臺北市建築管理工

程處（以下簡稱建管處）

提出申請。但於法定競選

活動期間，設置於候選人

競選辦事處、政黨辦公

處、宣傳車輛及私人處所

之競選旗幟及布條廣告，

得免經申請。 

建管處受理前項申

請或轉請臺北市政府(以

下簡稱市政府)各權責機

關辦理者，應於三日內審

一、本條刪除。 

二、因修正條文第五條第一項業

已明定設置競選廣告物程序

為免經申請，已無規定申請

程序之必要，爰現行條文第

一項至第三項規定配合刪

除。 

三、現行條文第四項規定移列至

修正條文第八條第二項。 



查完竣，合於規定者，由

市政府各權責機關依法

核准。 

前項核准函，應載明

廣告物之清除期間及逾

期未清除者，將處以罰

鍰，並得強制拆除之意

旨。 

          競選廣告物之設置

涉及土地或建築物私權

者，由申請人自行負責處

理。 

第六條    競選廣告物之設置

期間，自選舉委員會公告

政黨號次及候選人姓名

號次之次日起至選舉投

票日止。 

          競選廣告物之設置

第五條    競選廣告物應依前

條規定申請核准後，始得

設置；其核准設置期間，

除里長選舉為選舉投票

日前一個月外，其餘為選

舉投票日前二個月。 

一、條次遞改。 

二、因政黨及參選人登記參選

後，尚須經總統副總統選舉

罷免法及公職人員選舉罷

免法規定之各級選舉委員

會審核通過並公告名單後



人，應於選舉投票日次日

起三個工作日內將競選

廣告物清除完畢。 

           競選廣告物之清除

，除設置於公共設施，設

置人應於選舉投票當日

晚間十時前自行清除完

畢外，其餘應於選舉投票

日後三日內自行清除完

畢。 

始取得候選資格，現行條文

規定競選廣告物「核准設置

期間，除里長選舉為選舉投

票日前一個月外，其餘為選

舉投票日前二個月。」雖可

滿足民眾政治言論表達之

權益，惟同時亦於該期間使

本市充斥競選廣告物，影響

市容景觀。考量本自治條例

旨在維護本市市容景觀及

公共安全之重要公益，本次

修正雖然縮短或限制競選

廣告物得設置之種類、地點

等，惟隨著媒體及傳輸科技

之進步，目前仍有其他較傳

統實體文宣更具傳播效率

之管道得為競選宣傳之用，

對於政治言論表達之影響



並未逾越必要程度（其他載

有政治言論內容之廣告物

如未構成第三條之競選廣

告物，並無限制其設置），爰

修正第一項規定，以縮短得

設置競選廣告物之時間。又

依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

施行細則第十六條及公職

人員選舉罷免法施行細則

第二十二條第一款規定，總

統副總統、政黨及立法委員

之號次由中央選舉委員會

公告；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

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二條第

二款及第四款規定，直轄市

長、直轄市議員及里長之號

次由直轄市選舉委員會為

之，併予補充。 



三、考量歷年選舉之投票日多於

星期六辦理及勞動基準法

針對勞工工作時間、休息、

休假之規定，現行採「日曆

天」之規定將使政黨及候選

人拆除競選廣告物之時間

僅剩二日。爰為實務執行需

求，爰修正第二項，將競選

廣告物限期清除完畢之期

限由投票日後「三日內」修

正為「三個工作日內」。 

四、因本次修法，除選舉公布欄

外，其他公共設施不可設置

競選廣告物，而選舉公布欄

於選後之清除處理規定，係

依修正條文第四條第二項

授權訂定之辦法辦理，爰刪

除「公共設施」之除外規定



。 

第七條    市政府得設取締違

規競選廣告物執行小組，

協調違規競選廣告物之

查報及取締事宜。 

           前項執行小組成

員，由臺北市政府都市發

展局邀集市政府相關機

關及臺北捷運公司指定

人員組成之。 

第六條    市政府得設取締違

規競選廣告物執行小組，

處理違規競選廣告物之

查報及取締事宜。 

           前項執行小組成員

由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邀

集民政局、環境保護局、

交通局、工務局、產業發

展局、警察局、臺北大眾

捷運股份有限公司及區

公所等機關（構）指定人

員組成之。 

一、條次遞改。 

二、為避免因機關組織調整或所

轄業務變動，而需頻繁修正

自治條例，改以臺北市政府

相關機關表示，以維持執行

彈性。另相關機關可能包括

並不限於：民政局、環境保護

局、交通局、工務局、產業發

展局、警察局及區公所，併予

補充。 

 第七條    （刪除） 刪除原保留之條次。 

 第八條    車輛設置競選廣告

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 

一 不得影響行車安全、

行車視線或妨礙車

本條移列至修正條文第五條第

三項規定，並作修正。 



門之開啟。 

二 除公車及計程車外，

張貼、漆繪設置於車

身者，得免申請許

可。 

三 設置於公車車廂外

者，應依本市公共汽

車設置車廂外廣告

物相關規定申請設

置核准，並以張貼、

漆繪為限，不得加掛

任何物品、變更車身

原有結構或妨礙安

全門之開啟。 

      四 計程車得設置車頂

競選廣告看板，其車

體兩側車門不含車

窗範圍，得以平面漆



繪或穩固黏貼方式

張貼廣告。 

 第九條    政黨或參選人違反

本自治條例規定設置競

選廣告物情節重大者，市

政府得上網或以其他方

式公告相關違規事證至

選舉投票日止。 

          依前項規定公告之

資料，如有不當或錯誤，

市政府應依職權或依被

公告人之申請，立即查明

並於二日內更正之。 

一、本條刪除。 

二、本條目的係為嚇阻違反本自

治條例之政黨或參選人，似

具裁罰性質。惟依地方制度

法第二十六條第三項規定：

「前項罰鍰之處罰，最高以

新臺幣十萬元為限；並得規

定連續處罰之。其他行政罰

之種類限於勒令停工、停止

營業、吊扣執照或其他一定

期限內限制或禁止為一定

行為之不利處分。」而有違

反該法之疑慮，並考量管理

實務上據以公告違規之情

形極少，規定實益不大，爰

刪除本條規定。以下條次配



合遞改。 

第八條    競選廣告物設置人

對競選廣告物負有安全

維護及管理之責；如有危

害公共安全或侵害他人

權益，應依法負其責任。 

           競選廣告物之設置

涉及土地或建築物私權

者，由設置人自行負責處

理。 

第十條    競選廣告物使用人、

設置人及設置處所所有

權人或管理人對競選廣

告物負有安全維護及管

理之責；如有危害公共安

全或侵害他人權益，應依

法負其責任。 

一、條次遞改。 

二、第一項規定強調競選廣告之

維管及相關民、刑事責任，由

其設置人負擔。關於現行條

文所定使用人、設置處所所

有權人及管理人部分，鑒於

實務上難以認定，又該項規

定係為警示、提醒性質，設置

處所所有權人或管理人未必

知悉或同意設置競選廣告物

，所能達成之警示效果有限

，爰予刪除。另第二項規定

係由現行條文第四條第四項

所移列，因已無競選廣告物

設置申請程序，爰修正應自

行負責處理之行為義務主體

為設置人。 



第九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處設置人或設置處所所

有權人新臺幣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並限

期改善、清除、拆除或刷

除，屆期未改善、清除、

拆除或刷除者，得按次處

罰： 

      一、違反第四條第二項授

權訂定之辦法。 

      二、違反第五條規定。 

      三、違反第六條規定。 

          有前項各款規定之

情事者，必要時，主管機

關得強制拆除、清除或刷

除；如為車輛，得移置至

特定地點拆除或刷除之。

其移置費、保管費、拆除

第十一條    競選廣告物違反

本自治條例第五條及

第八條規定，得令使用

人、設置人或設置處所

所有人限期改善或補

辦手續，逾期仍未改善

或補辦手續者，處新臺

幣五萬元以下罰鍰，並

得按次處罰。 

一、因本次修法，增訂修正條文

第四條第二項授權訂定選

舉公布欄之設置及管理辦

法、第五條第一項限定設置

競選廣告物地點、第五條第

二項及第三項競選廣告物

之設置規範、第六條設置與

清除競選廣告物期間等相

關規範，為督促設置人遵守

，爰予修正；又如主管機關

如盡調查義務後，仍無法查

得孰為競選廣告物之設置

人，為達成市容景觀與公共

安全之目的，於此課予競選

廣告物設置處所所有權人，

負有改善其設置處所義務

之狀態責任，爰列為本條上

之裁罰對象；另實務上難以



費、清除費或刷除費，由

設置人或車輛所有權人

負擔。 

          前項收費標準，準用

臺北市廣告物清除拆除

刷除及遊動廣告車輛移

置保管收費標準規定。 

          經依第二項規定移

置至特定地點之車輛，由

主管機關通知車輛所有

人繳納第一項及第二項

之罰鍰、費用並領回車輛

，逾期未領回或無法查明

車輛所有權人，經公告三

個月，仍無人認領者，由

主管機關或移置保管機

關拍賣之，拍賣所得價款

扣除應繳納之罰鍰、第二

認定使用人，爰予刪除；另

現行裁罰實務上，罰鍰最低

額為一萬元，爰修正第一項

規定。 

二、第二項至第四項係參考臺北

市廣告物管理自治條例第

三十四條及三十六條規定，

增訂主管機關於認競選廣

告物有妨礙公共安全或交

通安全時，得逕行拆除、清

除、刷除或移置保管車輛，

並明定前揭衍生費用之收

費標準與車輛移置保管變

價規定。 



項之費用及其他必要費

用後，依法提存。 

 第十二條    政黨初選競選廣

告物之定義、設置、管

理及取締，準用本自治

條例之規定。但不得設

置於公共設施上，且核

准設置期間為各該政

黨初選投票日前一個

月。 

一、本條刪除。 

二、按現行條文所定「準用」競

選廣告物相關規定，已凸顯

初選與第一條所定本自治條

例擬規範之選舉有別；又對

於政黨及候選人而言，政黨

初選攸關其黨內選才機制，

且往往對於最終選舉結果具

有決定性。為避免對於政黨

內部造成不必要之干預，並

考量本次修正已加強管制競

選廣告物之設置，未來執法

量能有限，爰刪除本條。又

刪除後，針對政黨初選廣告

物之管理，因非屬本自治條

例之競選廣告物，但仍具廣



告物之屬性，應回歸廣告物

管理有關規定辦理，併此敘

明。 

第十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

日施行。 

第十三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

布日施行。 

條次遞改。 

 


